
 
 
 

 

 
專表 11 

   

委     託     書 
 

茲證明本公司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師事務所  

             技師辦理（     ）高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用下水道設計

監造相關事宜。           

 

委託期限：民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

至民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(機關、機構)： 

戳記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
 
 

中華民國：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


